
附件7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编码规则

一、编码构成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编码由13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赋码；二是考核机构赋码。具体形式见表1。

表1  证书编码构成

	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说 明
	考核机构

所在地

自治区级

代码
	考核机构

所在

地、州、

市级代码
	考核机构序列号
	证书核发

年份
	证书序列码

	来 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考核机构确定


二、代码释义

第1-6位赋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一）第1-2位：考核机构自治区级代码

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定取值）

（二）第3-4位：考核机构地、州、市级代码（见表2）

表2  地、州、市级代码表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1
	乌鲁木齐市
	06
	昌吉州
	11
	喀什地区

	02
	克拉玛依市
	07
	博州
	12
	和田地区

	03
	吐鲁番市
	08
	巴州
	13
	阿克苏地区

	04
	哈密市
	09
	阿勒泰地区
	14
	克州

	05
	伊犁州
	10
	塔城地区
	
	


（三）第5-6位：考核机构序列码。

由自治区技工教育和技能人才评价中心按考核机构审定顺序从01至99依次顺序取值。

第7-13 位赋码由考核机构确定：

（四）第7-8位：证书核发年份代码

取公元纪年后两位。例如：24代表证书核发时间为2024年。

（五）第9-13位：证书序列码

由考核机构按年度从00001至99999依次顺序取值


